
附件1：

关于选拔2016年度中青年教师骨干秋学期出国（境）

研修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加快我校师资队伍建设国际化进程，拓宽师资队伍的学术视野，提升其教学、科研和国际拓展能力，学校决定2016年继续实施暑期教师出国研修项目。在2015年度出国研修选派的基础上，经研究决定，于近日开展2016年度秋学期出国研修人员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研修地点、时间及名额设置

中青年骨干教师出国访问研修或培训期限分别为：

1、 期限1个月，2016暑期，16人；地点为美国拿撒勒学院

2、 2、期限3个月，2016下期，6人；地点为美国拿撒勒学院（人文类）。

2016年度计划选派6人，各二级教学单位教师可以提出申请并填写有关表格（在机关工作的教师可根据学科隶属关系纳入有关学院申报）。

二、选派条件

1、热爱祖国，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，遵纪守法，爱岗敬业，业务过硬，身心健康；

2、申报人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，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，副教授以上职称或博士以上学位可放宽到45周岁；

3、双语教学教师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课程教师优先选派；

4、研修目标明确，研修计划切实可行。具有较好的外语基础和外语交流能力，出国前必须通过学校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组织的外语测试。

三、选拔及派出程序

1、申请者需填写《皖西学院教师出国研修申请表》和《皖西学院出国研修人员申请信息汇总表》，处级及以上干部还需学校党委组织部签署意见。其中申请表只交纸质版，请各单位行政秘书于2016年4月15日下班前统一送至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办公室（联系人：夏艳野，联系电话：3305583，手机号码：18356456862，报送地点：外语楼1楼1108室），汇总表只交电子版，由申请人本人提交至各单位行政秘书处后统一发至1906777179@qq.com（文件名请以“XX学院出国研修人员申请信息汇总表”命名）；

2、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初审后，学校人事处组织有关部门对申报人员进行会审，会审结果报校长办公会批准后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按有关规定办理出国审查手续；

3、经批准的教师按照有关公派出国留学工作的管理规定办理签约、公证等手续后派出；

4、获批教师原则上需于2016年秋学期出国研修。研修教师一般持因公护照出国。

5、出国（境）研修教师可自行联系研修院校。
四、支持措施

1、学校原则上支持和帮助出国研修教师提高英语水平；

2、学校对选派出国的教师给予经费资助，主要用于支付研修教师在国外学习期间的基本学习、生活费用，资助标准原则上为3.5万—5.0万元人民币/人（含往返机票据实报销）；

3、教师在国外研修期间，工资、津贴及福利待遇照常发放；

4、研修教师回校后申报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，在现职务任职年限的计算上不扣除国外研修时间；

5、具有国外研修3个月以上经历的教师，开设的双语课程优秀推荐申报质量工程类项目。

五、管理考核

1、未经学校批准，教师不得申请延期。有延期需要者只能申请一次，时间不超过3个月。经学校批准延长的教师，延长期限内，学校不追加资助经费；

2、因特殊情况须提前回校，应提前报学校批准，并退还规定的资助经费。因个人原因无法继续研修而提前回校，学校将视情况追究责任，追回相应资助经费；

3、根据《皖西学院出国留学人员管理办法》（院发〔2002〕99号）、相关文件规定，研修教师未经学校批准而滞留国外不归，将从应回校之日次月起停发国内工资，且不享有其他校内待遇。逾期半年的，将作自动离职处理，学校将按协议书约定或学校的有关规定追究其相应的违约责任；

4、通过出国研修，教师的学术视野、国际交流能力、教学和科研方法应得到明显拓展和提升。回国后1个月内提交出国研修总结，半年内在学校范围内举办学术报告会一场。出国研修教师自出国起一年内根据需要开设双语课程；

5、研修教师须取得研修学校签发的合格证作为结业证明，无合格证者视为研修不合格。

附件2：

皖西学院出国（境）研修人员申请表

	姓    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日
	

	民    族
	
	出生地
	
	身份证号码
	

	职    称
	
	学    位
	

	工作部门
	
	所教专业
	

	联系号码
	
	电子邮箱
	

	外语水平
	          
	是否有海外学习经历
	□是      □否

	主要教学科研成果
	（如表格不够，可加页或适当调整表格。）



	研修计划（包括研修内容、和预期效果）
	（如表格不够，可加页或适当调整表格。）



	部门意见
	公  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学校意见
	公  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. 学位名称填写应规范，如硕士或博士，不可填写为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；
2. 所教专业填写应规范，按照教育部公布的学科门类（专业）来填写，应使用全称，不可使用简称，如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，不可填写为机械专业；

3. 工作部门应使用全称，不能使用简称，如外国语学院，不可填写为外院；

4. 外语水平可填写为：英语专业八级（四级）、大学英语六级（四级）、熟练、良好、一般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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